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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集团对抗欧盟草甘膦反倾销案获胜
中国企业获市场经济地位将有先例可循

本期说法

法律干线

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发布

北京营改增试点稳中求变

今日普法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获批 有利于提振环渤海经济

近日，欧洲法院大法庭公布了对浙江

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安集团）诉欧盟草甘膦反倾销一案的终审

判决。该法院认定，欧盟对新安集团采取

的最终反倾销措施无效，欧洲理事会的上

诉请求被全部驳回，中国企业取得此案的

最终胜利。

中国商务部一方面对企业表示祝贺，

另一方面对此作出评价称，欧盟作为世贸

组织（WTO）重要成员方，应当严格遵守

WTO 规则，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干扰

中欧双边正常贸易。

官司历时8年

据新安集团提供的资料显示，欧盟草

甘膦反倾销案始于 1995 年 10 月。当时，

欧盟委员会第一次发起针对中国草甘膦

的反倾销调查，并于 1998 年 2 月正式对中

国草甘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在那之后，欧盟草甘膦市场完全由

跨国公司垄断。中国企业被排挤出欧洲

市场。”新安集团法务部一位工作人员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3 年 2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

于中国的草甘膦进行期间复审和日落复

审两案合并审理调查。中国只有新安集

团一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应诉申请。

尽管新安集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全

力配合调查，提交了所需的证据材料，但

欧盟委员会还是拒绝给予新安集团市场

经 济 地 位 和 分 别 裁 决 。 欧 盟 理 事 会 于

2004 年 9 月 30 日对中国草甘膦征收 29.9%

的反倾销税。

2004 年 12 月 23 日，新安集团正式向

欧盟初审法院（现在的普通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取消欧盟理事会对新安集团的不

公正裁决。

2009 年 6 月 17 日，在受理此案件 4 年

半后，欧盟初审法院对新安集团起诉欧盟

理事会的案件作出了判决，取消对新安集

团征收反倾销税。

2009 年 8 月 24 日，欧盟理事会不服欧

盟初审法院的判决，向欧洲法院提起上

诉。欧洲法院经过审理，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作出上述判决，此二审判决是最终判

决，它支持了欧盟初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驳回了欧盟理事会的全部上诉请求。

在收到二审判决结果后，新安集团高

层异常兴奋。该工作人员说：“早在 2009

年，欧盟征收反倾销税就已经到期了，但

是我们仍然坚持走完整个诉讼程序。这

场官司打了 8 年，不仅在于脱掉倾销的帽

子，更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案件或成判例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欧盟对外发起反

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几乎鲜有中国企

业能在应对调查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而

欧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也饱受质疑。

据了解，企业市场经济地位（MET）在

中欧贸易纠纷中起到关键作用。一般而

言，获得 MET 的公司在反倾销调查当中

按照应诉公司提供的信息来计算倾销幅

度，通常结果会大大低于那些没有获得市

场经济地位的公司。

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为维

护自身权益，中国企业针对欧盟采取的不

公平反倾销措施不断在欧洲法院提起诉

讼，质疑欧盟调查机关的错误做法，并在

许多案件中取得胜诉。一直以来，欧委会

在贸易救济调查中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

权、错误使用法律等做法，导致其在使用

贸易救济措施时存在原则偏差。

根据欧盟法律，欧盟认定市场经济地

位五条标准的第一条是：“企业在生产、投

入、经营、管理、定价等方面，能够适度反

映市场信号，并没有受到国家重大干预”。

在 7 月 19 日下发的判决书中，欧洲法

院称，“新安集团的国有控股并不自动表

示企业受到了国家的重大干预”，并通过

新安集团提供的材料认定其并未受到国

家重大干预。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欧盟第一次将国

有控股与国家重大干预做出明确区分。

新安集团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新安集

团作为中国最大的草甘膦生产企业，在多

年的生产经营中已经掌握了产品的核心

生产技术。相比其他企业来讲，生产成本

相对较低，价格也就随之下降，而并非存

在倾销行为。

“ 此 次 胜 利 最 大 的 意 义 在 于 ，不 仅

是 企 业 多 年 以 来 在 海 外 市 场 敢 于 直 面

贸易壁垒、坚持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

合 法 权 益 的 真 实 写 照 。 更 为 深 远 的 意

义 在 于 ，通 过 这 一 判 例 ，欧 盟 从 法 律 途

径 上 说 明 对 中 国 的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上 的

认定依据，对于推动欧盟承认中国完全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将 会 带 来 实 质 性 的 改

变 ，为 中 国 企 业 今 后 在 欧 盟 反 倾 销 应

诉 中 寻 求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从 司 法 实 践 中

找 到 了 判 例 依 据。”他 说。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本报讯 国 家 能 源 局 组 织 制 定 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和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

质能四个专题规划日前正式发布，我国可

再生能源将进入更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实施

工作座谈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司长

王骏指出，《规划》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市场

机制与政策扶持相结合、集中开发与分散

利用相结合、规模开发与产业升级相结合、

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十二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

体目标是：到 2015 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

量达到 4.78 亿吨标准煤，其中商品化年利

用量达到 4 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达到 9.5%以上。2015 年各类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指标是：水电装机容量 2.9 亿

千瓦，累计并网运行风电 1 亿千瓦，太阳

能发电 2100 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累计

集热面积 4 亿平方米，生物质能利用量

5000 万吨标准煤。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组织

100 个新能源示范城市、200 个绿色能源

县、30 个新能源微网示范工程建设，创建

可再生能源利用综合示范区。同时，还将

积极推进地热能、海洋能等新的可再生能

源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张 翼）

近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正式获国务

院批复。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渤海经济圈核心

地 带，距 唐 山 市 中 心 区 80 公 里，距 北 京

220 公里，距天津 120 公里，距秦皇岛 170

公里。隔海与朝鲜、韩国、日本相望，与澳

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印度等国海运

航线十分顺畅。作为河北省内首个综合

保税区，有专家认为该保税区封关运作之

后，将对提振环渤海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园区所处地理优势明显，尤其是在各

大高速公路相继开通之后，交通非常便利。

综合保税区对推动河北省外向型经济将起

到积极作用。”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2009 年，我们开始进行综合保税区

的申报工作，直至获批的 3 年多时间里，经

历了许多波折。”上述负责人对记者坦言。

2011 年 11 月，河北省主要领导专门

致信国务院，恳求国家支持曹妃甸保税区

的申报工作。此后，由海关总署牵头，先

后两次组织意见征求工作。

2012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

同意设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的批复》（国

函（2012）90 号），河北省首家综合保税区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正式获得批复。

“自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申报工作启动

以来，得到了国家、省市领导和各级部门

的高度重视，对综合保税区前期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此次获批的曹妃甸综合保税

区规划面积 4.59 平方公里，配套发展规划

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区内将以保税仓储、

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

易、研发设计、出口加工、商品展示、检测

维修、港航服务共十大功能为依托，凭借

国家、省市给予的保税优惠和支持政策优

势，并立足河北、对接京津、辐射“三北”，

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做大国际贸易，做

好高端现代服务业。

该负责人透露，为尽早投入运营，综

合保税区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园区规划、申

报、招商以及可行性研究同步进行。

“现在，区内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

已全面提速，先后启动了首期封关口岸设

施、市政路网、投资服务中心、多用途码头

等项目，总投资达 25 亿元。首期封关口岸

设施工程作为封关运营的必要条件，已全

部完工。”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说。

扶持政策“给力”

据了解，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

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由海关参照有关规定对综合保税区

进行管理，执行保税港区的税收和外汇政

策，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

港口的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

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目前来讲，综合保税区开放程度以及

区内企业享有的政策扶持力度仅次于自

由贸易区。“在我国尚未与其他国家展开

大面积自由贸易区谈判之前，综合保税区

成为中国推动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上

述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将采取以

政府搭建市场平台、行业协会和商会为依

托的方式，为入区企业创造良好商务环

境，建设以进口洋酒及食品、裘皮、陶瓷、

橡胶、奢侈品、贵重金属为主的六大国际

专业化展示交易中心。

“由于保税区内部不允许企业直接进

行产品的零售，因此，我们在区内专门设

立商品展示即国际贸易区，企业可以在这

里展示自己的产品，让前来参观的客户充

分了解产品的功能，同时，采购商如有需

求可以当场下订单，进行交易。”上述负责

人表示。

此外，他还透露，目前，河北省已经出

台政策支持集装箱运输，凡集装箱卡车到

有关部门办理车证后，在河北省内高速公

路上行驶均不收过路费。这项政策最终

将惠及至曹妃甸地区。

青睐“三高一大”产业

目前，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正以《新设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适合入区项目指引》为

指导，进行招商引资工作，“三高一大”产

业倍受青睐。

据负责人介绍，“三高一大”产业是指

“ 高 附 加 值、高 科 技 含 量、高 税 收、大 物

流”。截至目前，保税区共签约 18 个项目，

总投资约 35 亿元人民币。其中，注册资金

29680 万元，实际到位注册资金 15040 万

元。这些企业正在积极履行前期手续，计

划近期入场开工，包括中国航天乐凯胶片

集团立体数字化国际仓储物流及研发中

心、中国恒天纤维有限公司化纤进出口基

地、首钢进出口公司及备品仓库基地等。

“ 保税区的获批已经掀起企业入驻的热

潮。”该负责人说。

综合保税区已进场施工项目 6 个，总

投资 16.13 亿元人民币。包括：河北华星

康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木塑板材出口加

工基地项目”、唐山曹妃甸中联物流有限

公司“汽车及箱包国际物流基地项目”、河

北曹妃甸嘉祥物流有限公司“嘉祥物流基

地项目”、河北朔方物流有限公司“张家口

综合保税物流园项目”、河北荣展皮草有

限公司“国际裘皮服装城项目”、嘉汇（唐

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嘉汇（唐山）国际

物流基地项目”。

“由于我们招商的方向是‘三高一大’

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如瑞阳

光电的‘触摸屏项目’，企业在区内都专门

设置了研发基地，这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

产品功能和技术升级。”该负责人说。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本报讯（记者 王 哲）日前，国家财政

部和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第 212 次常务会

议决定印发了财税［2012］71 号文（以下简

称“71 号文”），明确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

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

省、浙江省（含宁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

厦门市）、湖北省、广东省（含深圳市）共 8

个省（直辖市）。

“71 号文”为期待已久的北京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以下简称北京增值税改

革试点）拉开了序幕。据悉，北京增值税改

革试点将于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启动。

刚刚宣布的北京增值税改革试点的一

般规定将沿用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的政

策，涉及的行业范围和税率基本不变。北

京作为第二个增值税改革试点城市，在借

鉴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经验成果的同时，

有着特定的目的。

鉴于上海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不

分立，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无法检测出试

点范围内纳税人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对

征收管理所产生的影响。北京此次试点的

目的之一就是测试征收管理变化对北京市

国家税务局（主管增值税征收）以及北京市

地方税务局（主管营业税征收）的影响。

对此，安永会计事务所间接税服务合

伙人梁因乐表示：“北京税务机关之前曾考

虑扩大市内增值税改革试点的行业范围，

但经过慎重调研后，建筑安装、金融服务、

文化体育以及其他服务业等此前被考虑包

含在试点范围内的行业，基于诸多原因被

排除在此次改革试点的范围之外。鉴于北

京作为首都的特殊重要地位，借鉴上海试

点的经验有利于避免试点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不必要的混乱，也有利于更好地达到试

点工作的预期效果。我们预计有接近 13

万营业税纳税人将在此次北京增值税改革

试点中改征增值税。”

据悉，在上海试点过程中，上海税务机

关已对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关业务活动的增

值税处理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法规解释和指

引。例如：增值税试点的范围以及相应的

增值税处理（如汽车租赁服务配备司机被

视为交通运输业，按 11%而非 17%征收增

值税）、阐明增值税的计算方式（如可扣减

销项税的具体项目）等。

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的实务是否或如

何被“移植”到北京增值税改革试点中运行

仍是未知数。梁因乐认为，北京的税务机

关很可能将进一步出台北京的地方规定、

解释或指引以明确在北京增值税改革试点

运行中被挖掘出的实务问题。因此，企业

应确保投入充足的资源和付出足够的努

力，认真分析其将对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影

响，并提前对即将到来的政策变化做好充

分的准备。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

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指出，今后，有关部门将出台系列

政策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扩大农村有

效担保范围，发展农村保险事业，支持符

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

《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 2015 年，耕

地保有量保持在 18.18 亿亩，新增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 4000 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达到 5.4 亿吨以上。

到 2015 年，我国棉花、油料、糖料、肉

类、禽蛋、奶类和水产品总产量分别达到

700 万 吨 以 上、3500 万 吨、1.4 亿 吨 以 上、

8500 万吨、2900 万吨、5000 万吨和 6000 万

吨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 6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达到 0.53 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达到 36%，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

业总产值比达 2.2：1，五年转移农业劳动

力 4000 万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增长 7%以上，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 45%以上。

此外，《规划》提出，要建立投入稳定

增长机制，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

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预

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建设

项目倾斜，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

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郑 娟）

符合条件涉农企业
上市获支持

记者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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